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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

环节及情形说明 

 

现将公司在评级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

环节及情形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业务承揽环节 

（一）评级机构可能为以下评级对象提供信用评级服务： 

1、评级机构与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为同

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； 

2、同一股东持有评级机构、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

券发行人的股份均达到 5%以上； 

3、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

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评级机构股份达到 5%以上； 

4、评级机构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受评级

证券发行人或者受评级机构股份达到 5%以上；  

5、评级机构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开展证券评级业务之前 6

个月内买卖受评级证券； 

6、评级机构为受评级证券发行人或者受评级机构提供

管理咨询或财务顾问方面的服务或建议； 

7、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基于保护投资者、维

护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其他评级对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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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级机构的市场部门和评级部门可能存在职能、

人员上的交叉重叠；评级委员会主任可能兼任市场部门或评

级部门职务，市场部门人员可能兼任评级委员会委员；评级

委员会委员与评级分析人员参与评级业务营销活动，参与评

级收费谈判。 

（三）评级机构在与委托人签订的《评级业务委托书》

中，可能未明确评级收费标准，或做出收费标准、费用支付

与评级对象的最终信用等级级别、受评证券能否成功发行等

相联系的约定。 

二、评级报告撰写环节 

（一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在参与评级过程中存在以下情

形： 

1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股份达到 5%以上，或者是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实际控制人； 

2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

3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财务顾问等证券服

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； 

4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证券或者受评级机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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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证券金额超过 50 万元，或者与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

券发行人发生累计超过 50万元的交易； 

5、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认定的足以影响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二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，薪酬和考核与该评级人员所评

估的证券发行成功与否、评级机构从发行人处获得的收入高

低相联系。 

（三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离职，未遵守保密协议、竞业禁

止约定及向评级机构所做的其他承诺。 

（四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，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，买

卖受评级机构或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发行或提供担保及其他

支持的证券或衍生品。 

（五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，与评级对象存在不正当交易和

商业贿赂行为，索取或接受现金、贵重礼品或其他好处。 

（六）评级项目组成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及其他可能对评

级报告撰写产生影响的人员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，向受

评级机构或受评级证券发行人提供管理咨询或财务顾问方

面的服务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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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信用等级确定环节 

（一）信用评级委员会委员在评审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： 

1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股份达到 5%以上，或者是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实际控制人； 

2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

3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

行人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财务顾问等证券服

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； 

4、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证券或者受评级机构发

行的证券金额超过 50 万元，或者与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

券发行人发生累计超过 50万元的交易； 

5、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认定的足以影响独立、

客观、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。 

（二）信用评级委员会委员可能与被评级对象、委托方

或涉及的第三方机构直接接触，对评级对象的信用级别进行

非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一致和审慎的决定。 

四、跟踪评级环节 

跟踪评级分析师、报告审核人员、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委

及其他可能对评级结果产生影响的人员可能与评级对象存

在特殊关系，包括直接的利益关系（如直接持有评级对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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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方或涉及的第三方机构发行的证券）和间接的私人关系

（如直系亲属在评级对象、委托方或涉及的第三方机构任职

重要职务，或与其存在商业关系），从而影响跟踪评级的真

实性、独立性、客观性、公正性、一致性和审慎性。 

五、评级结果公布和信息保密环节 

（一）评级机构可能未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

和报送信息，披露的信息可能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未按相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规定披露信

息。 

（二）评级机构通过不同媒体或渠道披露同一信息的内

容可能不一致。 

（三）评级机构掌握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活动中所获得

的评级对象或委托方的商业秘密、协定的非公开信息、公司

尚未对外公布的信用等级及其它非公开信息的人员，可能利

用其掌握的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